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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广

州利德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广州利德曼”）于 2021 年 3 月 1 日与

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广开控股”）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

并与广州凯云智慧服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凯云服务”）签订了《物业管理

服务合同》，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

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1-019）以及后续披露的《关于重新审议全资子公司房屋租赁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7）。 

2、根据所在园区最新的租赁政策，广州利德曼于近日与广开控股重

新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与广开控股委托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广州凯云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凯云发展”）签订《加速器园区管理服务合同》。 

3、广开控股现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100%股权、持有凯云发展 74.12%股权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广开控股、凯云发展均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

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交易金额在公司总裁审批职权范围内且已经过总裁办公

会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广开控股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167124402906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 

注册地址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60 号开发区控股中心 33、

34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郭川舟 

注册资本：1,159,134.437281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11 月 06 日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园区管理服务；企业总部管

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；融资咨询服务；信

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证券投资咨询。 

股权结构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广开控股 91.06%股

权，广东省财政厅持有广开控股 8.94%股权。 

失信被执行人说明：经查询，广开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广开控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科目 2025 年 1-3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总收入 257,113.78 万元 1,249,373.21 万元 

净利润 36,207.21 万元 -125,941.88 万元 

科目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

益合计 
2,400,742.19 万元 2,647,332.69 万元 

（二）凯云发展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166986609822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

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60 号 2901-2905 房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建春 

注册资本：10,909.0909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9 年 12 月 10 日 

经营范围：园区管理服务；住房租赁；物业管理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

专业设计服务；停车场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外卖递

送服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餐饮服务；住宿服务；酒类经营；理发服

务。 

股权结构：广开控股持有凯云发展 74.12%股权，科学城（广州）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7.55%股权，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

有 5.56%股权，广州搏弈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持有 2.78%股权。 

失信被执行人说明：经查询，凯云发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凯云发展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科目 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40,920.30 万元 

净利润 3,313.17 万元 

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1,387.49 万元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租赁广开控股持有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 11

号 C6 栋 801 室、901 室，涉及建筑面积为 6,532.7m
2，房屋用途为厂房，

广开控股委托凯云发展提供园区管理服务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租赁房产的价格是在参考当前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，经双方

协商确定；园区管理服务费等相关费用按照凯云发展统一收费标准确定，

遵循了平等、自愿、等价、有偿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



益的情形。 

五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（承租人）：广州利德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一）租赁房屋概况 

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 11 号 C6 栋 801 室、901 室；建筑面

积：6,532.70 ㎡（计费面积）；用途：厂房。 

（二）租赁期限、费用标准及付款方式 

1、租赁期限：2025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。 

2、费用标准：（1）租金：37 元/平方米/月，共 241,709.9 元/月。该

租金不包括园区管理服务费、车位停泊费和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等专用

设施费用，也不包括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因乙方是独立经营主体而

作为征收对象收取的其他一切税收及园区管理服务费用。（2）履约保证

金：970,497.9 元。（3）固定园区管理服务费：6 元/平方米/月，共 39,196.2

元/月。乙方承租区域内自用水电费据实收取。（4）公摊水电费：乙方每

月承担的公摊水电费用＝（园区 A、B、C 区水电总费用－A、B、C 区

客户自用水电总费用）*（乙方承租面积/园区 A、B、C 区可出租总面积）。 

3、付款方式 

（1）乙方已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 970,497.9 元，在本合同签订之

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需预交一个月租金 241,709.9 元。 

（2）租金按月结算，由乙方在每月 10 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转至甲

方指定账户或以现金支付的方式缴付。 

（三）违约责任 

1、租赁期间，因乙方原因导致租赁关系提前终止，甲方有权没收乙

方租赁保证金，并有权另行向乙方按剩余租赁期间内应付租金总额的 30%



支付违约金，同时乙方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律

师费、财产担保费、保全费、诉讼费、公证费等维权费用、以及乙方应

当补足甲方给予的租金优惠（截至租赁关系终止之日止，按双方原签订

房屋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与本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之间的差额*计费面

积*实际计费日期））。 

2、租赁期内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而无故单方终止本合同的，守约

方可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，违约方经正式书面告知后仍不继续履行

合同或者合同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，守约方可以解除本合同，并

要求违约方按剩余租赁期间内应付租金总额的 30%支付违约金，同时赔

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。 

（四）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甲方收到乙方履约保证金之日起生效。 

六、《加速器园区管理服务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承租人）：广州利德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园区管理服务方）：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合同期限：2025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。 

（二）相关费用及支付方式 

1、履约保证金：甲方在签订本合同时，须缴纳相当于 3 个月固定园

区管理服务费金额作为园区管理服务履约保证金，履约保证金为：人民

币 117,588.6 元。 

2、园区管理服务费 

园区管理服务费包含固定园区管理服务费和园区专项管理服务费。

（1）固定园区管理费：甲方按其与业主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中明确

的承租房屋面积向乙方缴纳每月固定园区管理服务费（不包含公摊水电

费、甲方自用的水电费、房屋室内设施设备维护费、人身及财产保险和

保管费、停车费等），即计费面积为 6,532.7 平方米，固定园区管理服务



费自 2025 年 5 月 1 日始计付，计费单价为 6 元/平方米/月，固定园区管

理服务费合计为：39,196.2 元/月（含税）。（2）园区专项管理服务费：该

部分费用据实收取，乙方并应根据实际发生金额开具发票。 

3、付款方式：上述各项费用按月结算，由甲方在每月 10 日前以银

行转账方式转至乙方指定账户的方式缴付。 

（三）本合同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、盖章后即生效。 

七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系园区业主方结合当前区域租赁市场环境，决定实施租金

优惠政策，重新与租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。广州利德曼向关联方租赁房

屋，符合其经营发展需要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八、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

总金额 

2025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广州利德曼与广开控股发生的关联交

易金额为 153.57 万元，与凯云发展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7.84 万元，与

凯云服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4.25 万元。 

九、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

本次事项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

东大会审批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； 

2、《加速器园区管理服务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30 日 


